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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0 年 9 月 27 日在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上

兴国县财政局局长 谢飞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如下，

请予审议。

一、2019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及县委

工作要求，积极应对经济新常态和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复

杂局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广聚财源抓收入，科学合理保支出，加大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

圆满完成了各项财政工作任务，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之，2019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

况总体较好。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一)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

1.收入完成情况。2019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20075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001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2%，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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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税 45%部分 3130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8.7%；

(2)企业所得税 32%部分 782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5%；

(3)五小税 1346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9.3%；

(4)个人所得税 32%部分 1920 万元，完成预算的 52.9%；

(5)城市维护建设税 68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8%；

(6)车船税 200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4.5%；

(7)烟叶税 698 万元，完成预算的 64.5%；

(8)耕地占用税 6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221.5%；

(9)契税 7827 万元，完成预算的 77.4%；

(10)环境保护税 80%部分 23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1.3%；

(11)罚没收入 72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290.2%；

(1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906 万元，完成预算的 47.4%；

(13)专项收入 361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2%；

(14)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146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94.3%。

2.支出完成情况。2019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52200 万元(其中：县本级 631983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长

20.8%，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08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4.4%；

(2)国防支出 1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26.3%；

(3)公共安全支出 3307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8.1%；

(4)教育支出 16975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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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技术支出 1339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6.5%；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96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6.6%；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852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3.8%；

(8)卫生健康支出 10592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3.6%；

(9)节能环保支出 1304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9%；

(10)城乡社区支出 915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57.2%；

(11)农林水事务支出 48201 万元（其中：县本级 279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0.7%；

(12)交通运输支出 403 万元；

(1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272 万元；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2 万元；

(15)金融支出 2 万元；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03 万元；

(17)住房保障支出 220 万元；

(18)粮油物资管理事务支出 63 万元;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55 万元；

(20)债务付息支出 3840 万元；

(21)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9 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从全县决算情况看，全县当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90010 万元，加上补助收入 392761 万元（其中：

县本级 372544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42393 万元、调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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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187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316 万元和上年结余

22329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673509 万元；全县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2200 万元，上解支出 11806 万元，债务

付息支出 2575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175 万元，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666756 万元。收支相抵，全县一般公共预

算滚存结余 6753 万元（全部为结转下年支出）。

4.差异情况：全县财政总决算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执行相关数据差异主要情况为：一

是收入方面调增 2766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4001

万元，主要是因年底我县未收到相关指标文件，补助收入相应

增加 4001 万元；调入资金调减 1235 万元。二是支出方面调增

792 万元。主要是上级财政核定我县上解支出调增 616 万元，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增 175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调增 1 万元；

三是年终结转方面调增 1974 万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收

支增减重新核定我县年终结转 6753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

1.收入完成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4149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3%（不含转移性收入），其中：

(1)国有土地基金收入 63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7%；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63 万元，完成预算的 54.3%；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3199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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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彩票公益金收入 6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1%；

(5)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4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200%；

(6)污水处理费收入 9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8%。

2.支出完成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98436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10.2%。其中：

(1)文化和体育传媒支出 85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94 万元；

(3)城乡社区支出 87408 万元；

(4)债务付息支出 3508 万元；

(7)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9 万元；

(8)其他支出 4802 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2019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141493 万元，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6975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28599

万元、上年结余 17843 万元，基金收入合计 194910 万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 98436 万元，加上债务付息支出 3570 万元、上

解上级支出 2698 万元、调出资金 85700 万元，基金支出合计

190404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为 4506 万元（全部为结转下年支出）。

4.差异情况：全县财政总决算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执行相关数据差异主要情况为：一

是收入方面调增 17 万元，主要是上级财政核定我县上级补助

收入增加 17 万元。二是上解支出调增 2021 万元，主要是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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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土地出让金省级分成 2%部分。三是年终结转方面调减

2004 万元，主要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收支增减重新核定

我县年终结转 4506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1.收入完成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58614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3.1%，其中：

(1)社会保险费收入 875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5.2%；

(2)财政补贴收入 63149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9%；

(3)利息收入 187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6.1%；

(4)其他收入 2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73.3%；

(5)转移收入 250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4.6%；

(6)上级补助收入 3473 万元，完成预算的 359.9%。

分各项基金情况：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5849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28.4%；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8391 万元，完

成预算的 88.7%。

(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23445万元，

完成预算的 92%；

(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6356 万元，完成预

算的 91.2%；

(5)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62091 万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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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预算的 104.8%；

(6)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431 万元，完成预算的 88.9%；

(7)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46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9.1%；

(8)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6.6%。

2.支出完成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151490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1%，其中：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9077 万元，完成预

算的 97.6%；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3018 万元，完成预

算的 99.5%。

(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5304 万元，完

成预算的 97.7%；

(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317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1%；

(5)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成 58986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3.2%；

(6)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1387 万元，完成预算的 86.5%；

(7)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30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6.7%；

(8)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2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41.7%。

3.收支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本年收支结余 7124 万

元，年末滚存结余 1185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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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差异情况：全县财政总决算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执行相关数据差异主要情况为：主

要是根据上级财政部门核定我县社保基金收支数据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为：一是收入方面调增 11497 万元，主要是上级部门

核定我县收入调增 11497 万元。二是支出方面调增 3227 万元，

主要是上级核定我县支出调增 3227 万元。三是年终结余增加

8270 万元，主要是上级财政部门核定我县收支增减因素形成

的。

二、县级超收收入及新增财力情况

2019 年省、市财政批复结算财力为 673509 万元，比调整

预算财力 599918 万元增加 73591 万元。具体情况是：一是财

政收入超收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5 万元。二是上级补助收

入增加 21211 万元。三是增加调入资金 25980 万元、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7316 万元。四是调增上年结余 18909 万元。

超收收入及新增财力安排情况：一是根据《预算法》有关

规定:超收收入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即安排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175 万元；二是根据《预算法》、

《江西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新增财力 73416

万元主要是用于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支出需

要，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项目 12389 万元，用于卫生健

康项目 10253 万元，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2427 万元，

用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5121 万元，用于自然资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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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治项目 12309 万元，用于生态流域项目 10917 万元。

三、2019 年政府性债务情况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27.3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4.8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2.55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主要用于公路、市政建设、农林水利

设施建设、教育、土地储备、棚户区改造等公益性项目资本性

支出。2019 年兴国县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7.1 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收入 4.24 亿元，专项债券收入 2.86 亿元。2019 年

省政府核定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31.89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 15.31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6.58 亿元。政府债务

余额控制在限额范围之内，按照省财政厅计算口径，我县 2019

年债务率为 39.3%(以 2019 年综合财力 69.72 亿元计算)，债务风

险等级为绿色安全区域，数量与结构都处于健康水平。

四、2019 年盘活存量资金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 号）和《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 号）精

神，按照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和盘活

财政闲置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兴府办字[2018]115 号）文

件要求，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规范财政资金运行，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减少财政资金闲置，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

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的作用。2019 年收回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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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25342.21 万元，加上 2018 年存量资金结转 18327.74 万

元；减 2019 年安排支出 39805.06 万元(其中：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 33000 万元),清理的收回财政存量资金主要是列入县级财力

统筹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性债务等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结转下年支出

3914.89 万元。

五、2019 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19 年全县 78 个部门 100 万元以上的财政项目资金，预

算绩效目标编制与部门预算编制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

复，强化了绩效目标管理，提升了预算编制质量。2019 年对 4

个部门 4 个项目支出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评价资金 18902

万元，同比增加 10715 万元，增长 130.9%。其中：兴国县义

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和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等次

为“优秀”，标准化村卫生计生服务室建设和崩岗治理项目绩

效评价等次为“良好”。

六、2019 年财政主要工作及成效

2019 年，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上级财政

部门的工作部署及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主动接受县人大的

监督，按照人大有关决议要求和批准的预算，聚力增效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强化使命担当，坚持迎

难而上，主动作为，有效促进了我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坚持强基固本，全力壮大财源基础再突破。建立了



11

收入精准预测工作机制，财政、税务及其他经济职能部门加强

了沟通，实时监测税收变动情况，实现了信息共享，有力构建

了财源建设联动机制，强化了征管措施，建立了税收稳定增长

机制，提高了税收收入比重，有效推动了税收和非税收入依法

依规征管，做到应收尽收，高质量地完成了人代会通过的收入

预算目标。2019 年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再上新台

阶，分别突破 20 亿元、9 亿元大关，同比分别增长 7%、5.7%，

财政总收入税收占比(大税比)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占比

(小税比)分别达 91.4%、80.8%，同比分别提高 1.2 个百分点、

2.4 个百分点，符合省高质量发展考核计满分条件，大税比位

列全市第一名，并自 2016 年以来连续四年稳居全市前列，小

税比在全市排名第三。

(二)积极争资增效,全力推进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一是

向上争取资金再创新高。2019 年争取资金 45.94 亿元，同比

增加 4.57 亿元，增长 11%，其中：无偿资金 39.28 亿元，同

比增加 2.19 亿元，增长 5.9%，有偿资金 6.66 亿元，同比增

加 2.38 亿元，增长 55.6%，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有效缓解了财政收支平衡和政府偿债压力。二是

充分发挥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节功能，建立了跨年度预算平

衡机制，增强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运行的透明度，确保其更好

地发挥功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2019 年调入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3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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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企业发展支持力度，全力推进经济发展取得新

成果。一是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2019 年全年减税降

费 18090 万元，其中:减税 10264 万元，降社会保险费率减收

5053 万元，降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收 163 万元，

降经营性收费减收 2610 万元。二是积极帮助企业化解融资难

题。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助力吸引社会资本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至 2019 年底

财政安排风险缓释金2655万元，撬动银行发放企业贷款41567

万元，其中：发放 117 家小微信贷通贷款 10695 万元，发放

61 家创业信贷通贷款 1522 万元，发放 69 家财园信贷通贷款

29350 万元。三是积极兑现政府对企业的承诺政策。安排资金

3955万元，用于对县经济开发区24家相关工业企业厂房租金、

电费、装修、出口及税收等进行奖励和补贴。四是加大对中小

企业发展和技改的补助和奖励。安排资金 517 万元，支持了

20 家企业发展壮大及产品升级。

(四)兜底线保重点，全力推进民生事业取得新进展。2019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突破 65 亿元，其中财政八项民生支

出达 59.2 亿元，同比增长 25%,完成了市高质量发展考核要求

的目标。一是保重点。严格执行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要求，根据“兜底线，保重点”的原则，严控一

般性支出和压缩行政成本，集中财力用于保障县委、县政府重

大战略部署和重点支出需要。2019 年预算安排一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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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68 万元，比 2018 年决算数 47441 万元减少 2373 万元，同

比下降 5%；2019 年预算安排“三公”经费 5810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数 6117 万元减少 307 万元，同比下降 5%。二是惠民生。

支出继续向民生倾斜，全年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达 59232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90.8%。2019 年中央三大攻坚战

投入 290277 万元，其中:精准脱贫攻坚战投入 93326 万元，污

染防治攻坚战投入 39425 万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投入

157526 万元。三是兜底线。兜实兜牢“三保”底线。启动了

县级财政工资保障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机制，实行库款动态监

测，对大额支付款项事先预测、合理安排，按照有保有压的原

则，在保工资保运转的前提下，切实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确保资金不留缺口。2019 年全县“三保”支出预算 42.36 亿

元，其中:保工资 10.76 亿元，保运转 1.42 亿元，保基本民生

30.1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5%。

(五)硬约束优支出，全力推进预算执行取得新成效。一

是打好“铁算盘”当好“铁公鸡”。坚决落实中央关于百姓过

“好日子”，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牢固树立财力观念，

严格执行坚持政府投资项目“先决策、再审批、后实施”的原

则，谨慎审批新上项目，做到量力而行，以节约实用为原则，

续建、新建项目要分类处理，能缓则缓，不必要、不急需的项

目不上，对没有明确资金来源和建立融资平衡方案的项目不审

批、不开工建设。进一步规范项目变更行为，原则上确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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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投资项目不予变更，确需变更的需由政府重新审批，确

保项目变得更科学、更合理、更节约。2019 年财政投资评审

受理项目 501 个，总金额 177781 万元，审核后控制（核拨）

金额 160630 万元，核减 17151 万元，平均核减率 9.65%。二

是从严控制追加预算，进一步规范追加预算审批程序，在预算

追加环节仔细考量，严格把关，严格控制财政非预算支出，对

一些不合规、不合理、铺张浪费的资金坚决不列支出。2019

年财政办理追加经费报告 2849 份，所涉金额 3.79 亿元，同比

减少 1.19 亿元。三是项目管理工作前移。项目提前谋划，资

金提前筹措，项目管理实行了条块分管，进一步压实了项目责

任主体，明确了行业部门切实履行好行业职责，管好行业项目。

进一步加大了项目跟踪力度，抓住关键时机，紧扣重要环节，

积极主动加强跟踪衔接，实现项目资金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管理，切实加快了资金拨付进度。

(六)强改革促规范，全力推进财政管理达到新水平。一

是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系统如期全面上线并平稳运行，实

现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无纸化”，财政资金运行管理模式更加

安全、高效。二是推行财政票据和非税收入收缴电子一体化系

统，强化了财政票据管理和非税收入缴管风险的管控，充分利

用互联网+政务，让执收单位少跑腿，打通中梗阻，让群众一

次不跑。目前，已上线单位 199 个，已使用系统单位 121 个。

三是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作用，实现政府采购更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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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节约。2019 年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78531 万元，实际采购

金额 74828 万元，节约资金 3702 万元，节约率 4.7％。四是

出台了《兴国县机构改革涉改部门资产处置及资金管理实施意

见》，保障了机构改革中涉改部门（单位）经费划转和过渡期

预算管理工作稳步推进。五是出台了《兴国县县级预算单位银

行账户及资金存放管理实施办法》、《兴国县县级财政专户资

金存放管理实施办法》等，实现了财政资金管理更趋规范。六

是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严格按照规定的公开范围及内容，78

个一级预算部门在县级统一平台上集中公开本部门预决算及

三公经费预决算，实现应公开范围全覆盖。七是强化库款管理，

实行库款日报制度，建立库款动态监测机制。对 500 万元以上

大额支付款项事先预测、合理安排，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在

保工资保运转的前提下，切实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在岁

末年关、疫情期等特殊时期，财政部门积极摸底预测各预算单

位用款需求与计划，预测全县“三保”支出、脱贫攻坚及各类

工程资金和疫情防控经费等资金需求，确保资金不留缺口。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和预

算执行中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收支方面，财政“紧平

衡”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县财政收入基数较低，收入持续高速

增长基础不稳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我县各项社会民生事业不断推进，重

点建设项目实施，加上疫情防控支出的需要和稳企扶企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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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财政支出的刚性需求不断增大；收支矛盾相对突出；二

是绩效方面，财政管理面临较大风险和压力。全面实施财政绩

效管理改革任务繁重，尤其是涉及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扶贫资

金规范管理等重点领域，地方财政部门面临着防范风险和促进

发展的双重考验。为此，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

县人大的有力监督和指导下，解放思想、勤勉尽责、开拓进取、

迎难而上，积极破解以上财政难题，为兴国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